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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开源证券”）接受国

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国义招标”）委托，作为国

义招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

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北京证

券交易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客观、

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

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

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

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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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义招标拟向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集团”）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中心”或

“标的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

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交易

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

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开源证券接受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国义招标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

出售资产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7月 21 日，国义招标与广州中庆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产权

交易合同》，约定国义招标将所持国义建设工程咨询（广州）有限公司的 40%股

权以 443.73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州中庆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2022 年 8月 25

日，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变更登记。交易完成后，国义招标持有国义建设工程咨询

（广州）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100%下降至 60%。国义建设工程咨询（广州）有

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招标代理服务。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交易事项与本次交易无相关性。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未发生其他《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购买、出售事项，亦不存在其他购买、出

售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同一或相关资产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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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广璞               谢 森               刘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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